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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人民司法理念的内涵、实践及其价值

肖周录　高　博

摘　要：延安时期的司法理念继承了中央苏区时期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并根据抗日战争

时期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使命和要求，赋予了新的价值内涵，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

人民司法理念。延安时期的司法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先进思想的价值引领，体现了人民群

众的根本利益诉求，反映了作为国家权力而存在的司法权与乡村治理理念复杂多变的张力弥

合过程，对新时代人民司法建设也具有重要历史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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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形成于延安时

期的人民司法，是我国司法制度的基石，亦对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陕甘宁边

区政府注重在司法实践中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使

得其司法理念天然带有人民属性。求法之善，需基

于法之需求者视角，人民司法的内涵正是法之需求

者——“人民”所追求的法治价值，即在最大多数人

民中实现公平正义。从提出“依靠人民”到“为人民

服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中，

将人民作为建设的主体及主要力量，使人民切实成为

边区法治建设的担当者，可以说人民司法是中国共产

党在特定革命环境下的自觉选择。延安时期人民司法

路线形成、发展、演变都有其规律性，对其评价应从

政治与法律结合的角度来进行。本文将通过解读延安

时期司法制度，阐释人民司法理念本质及其价值蕴 
含，进一步概括与总结延安时期司法制度所践行的精

神及其核心价值。

一、延安时期人民司法理念的溯源

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指出，法律应属于人民，

国家制度要真正体现人民意志，人民有权力建立新

的国家制度。[1]恩格斯认同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司

法权同其他权力一样都来源于人民，历史早已证明

司法权是国民的直接所有物，国民通过自己的陪审

员来实现司法权力。[2]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

论为指导，在司法制度建立之初就以人民为核心，

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央苏区在司法实践

活动中就体现出人民主权的法治理念，陕甘宁边区

政权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转变而来，因此可以说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司法制度塑造了延安时期的

司法理念。

（一）人民司法理念的雏形

苏维埃时期工农民主政权性质决定其司法工作

必须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司法，苏维埃时期司法审判

工作通过公开审判、巡回法庭等制度得以实现，构

成了延安时期人民司法的雏形。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红军决议

案、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重要法令，宣告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成立。[3]1931年12月通过的《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六号）》，明确

司法工作目的就是“建立革命秩序，保障群众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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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并纠正了过去肃反工作中的错误，案件要经

过侦查，不能仅听到某个或某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口

供就随意捉人，审问时不能屈打成招，处置犯人的

时候，要区分阶级成分，区分首要与附和等。[4]项

英提出司法工作要“保障工农群众的权利，建立革

命秩序，并废止肉刑，严禁偏信口供，注意侦察工

作和事实证据，对于犯人的处置，分阶级成分与首

要、附和来判罪，规定拘捕反革命的机关属于政

治保卫局，审判的权限归各级裁判部与将来的法

院”[5]。苏维埃裁判部设立之初就受群众监督，广

泛吸收群众参与到司法之中。1932年6月15日实行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

规定，法院未设立前的临时司法机关为裁判部，暂

时执行司法机关的一切职权。裁判部在审判方面受

临时最高法庭的节制，在司法行政上则受中央司法

人民委员部的指导。各级裁判部可以组织巡回法

庭，吸收广大的群众参加旁听。陪审员由职工会、

雇农工会、贫农团及其他群众团体选举产生。[6]《中

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一年来工作》再次强调群众的法

庭才是苏维埃的法庭，审判工作要在工农群众监督

下进行。巡回法庭要具有流动性，审判案件要到出

事地点或者群众聚集区，促使广大人民群众旁听案

件的审理过程，并以此来教育群众，司法工作的方

式之一就是要在群众面前揭破反革命派别的各种阴

谋。[7]随着革命形势的日趋严峻，司法群众路线更

进一步明确和深化，“解决任何案件，要注意多数

群众对于该案件的意见”[8]。苏维埃时期的司法传

统是延安时期司法制度建设的前提条件，陕甘宁边

区政府继承了苏维埃时期的司法民主精神——依靠

人民群众，最终确立了人民司法理念。

（二）延安时期人民司法理念的内涵

延安时期的人民司法，是包含了司法理念、司

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综合性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的

群众路线在司法领域的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律

观的继承发展，成为当今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理论

渊源。

毛泽东提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

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9]“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

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

切的联系。”[10]因此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

理念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司法领域的

表达，司法实践中实行就地审判、巡回审判、深入

调查、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人民参与调解等方式，

实现了法律与民意的完美融合。其通过发动边区人

民群众来参与司法审判，将边区的习惯法和制定法有

效地结合在一起，而边区习惯法是由人民群众自己所

掌握的法律形式，这样就使得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制定

法结合在一起，而达到法律实施上的社会认可。董必

武对人民司法概念做过总结，即“人民司法的基本精

神，是要把马、恩、列、斯的观点和毛泽东思想贯彻

到司法工作中去。人民司法基本观点之一是群众观

点，与群众联系，为人民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

人民的正当权益”[11]。

人民司法理念并非简单的群众司法，而是包

含有一整套遴选、动员、组织、安排机制。人民司

法制度是由人民创造的，由人民来使用。陕甘宁边

区政府把人民作为司法进步的动力，大规模动员起

来参与到司法活动中，真正实现人民在司法实践中

的核心主体价值。谢觉哉提出审判法庭是属于人民

自己的工具，法律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需要群

众自己掌握，自己执行。[12]“脱离群众的一切传统

的官僚作风，在边区没有他的地位。人民与工作人

员一起干，不仅常常成绩超过预计，且常常创造

出许多新的方法与技术，这是其他政权所不能有

的。”[13]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理念是陕甘宁边区

政府进行乡村治理的指导准则，人民司法要求在具

体的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司法工作者必须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在人民对于司法的赞许中，

证明司法工作的对与否。”[14]“判决案件应站在群

众的立场上，为群众谋利益。”[15]延安时期陕甘宁

边区司法改革成效由边区人民群众来评判，以人民

的司法需求为旨归，“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始终

是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司法改革的价值导向，因此

人民司法理念不是一个政治口号的宣示，而是深刻

体察边区社会现实，具有推进陕甘宁边区司法改革

的实质价值。

延安时期人民司法理念体现出了人民是国家

的主人，司法活动必须要让边区群众满意，在边区

政府的主导下采用多种方式和途径让群众广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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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审判活动，如组织群众公审、就地审判、巡回

审判，以及审判时群众可以旁听并发言等。边区司

法案件的判决结果既要保证满足人民意愿，同时以

边区的法律或政策为审判依据，对影响较大、人民

群众较为关心的案件，采用公开或集会方式灵活审

理，这样使人民知晓并接受其监督，同时又潜移默

化地给人民普及了法律。人民司法理念坚持贯彻的

人民主体性是延安时期司法实践的创举，也影响着

中国司法制度的价值取向。陕甘宁边区政府所面对

的司法制度建设必须适应当时的革命需求，这是与

国民党政权斗争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没有任何

一个现成的法律理论可以解决。

延安时期的人民司法肩负起了如下重任：首

先，人民司法坚定不移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

益，联系群众，获得群众的支持，尤其是获得了革

命中坚力量即最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拥护；其次，

服务大局，通过司法工作教育边区群众，让党的路

线、方针通过司法实践传达给边区人民。但司法工

作具有一定的专业化和职业化，需要工作人员具有

专业的法律知识以及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在陕甘宁

边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民群众和司法机关之间形

成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对以

往司法制度的总结，清楚地认识到司法制度本身也

存在固有缺陷，需要通过人民群众的智慧适当地加

以调整。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条件决定了无法通过专

业化、职业化司法使人民群众满意，人民群众自身

传统观念也使得边区政府必须参与解决纠纷和社会

治理之中，因此人民群众和边区政府共同构成了推

行人民司法理念的原动力。

二、延安时期人民司法理念的形成

我国现行司法理念及司法制度都是在延安时期

司法理念和制度的基础之上逐步发展而来，可以说

延安时期奠定了我国司法传统的基石。陕甘宁边区

作为试验田，边区政府在边区乡村环境中不断探索

如何建立适应人民法治需求的新司法模式。

（一）1941年之前陕甘宁边区早期司法理念

1934年陕甘边革命政权创立，由于苏维埃政

权处于严峻的革命环境中，因而司法制度以及司法

机关均不健全。1935年11月陕甘边区司法制度开始

步入正轨，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相对和平的环境为人

民司法制度确立提供了条件。1937年7月12日陕甘

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尝试在陕甘宁边区建立现代

司法体制。首先，从司法便民性的立场出发，陕甘

宁边区政府对司法程序做了简化。在1938年，雷经

天就明确地提出：“为着便利于人民的诉讼，在边

区诉讼的手续非常简单，法院受理一切案件，绝对

不向诉讼当事人征收任何的讼费。”[16]1939年5月
边区高等法院规定民事案件诉状可以口述，由书记

员记录以备存案；诉状格式不限，说清原因讲明理

由即可；诉讼不收取诉讼费用。其次，陕甘宁边区

政府初创阶段直接延续原苏维埃时期的议行合一制

度。苏维埃政权认为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与中

国传统“中央集权”特征相悖，中国传统的集权模

式无法与分权契合。立法、行政、司法集中在一个

组织，政权里没有阶级冲突，不会相互牵掣。[17]陕

甘宁边区司法实行审政合一制，即司法机关隶属于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职能，性质与其他行政机

关一致，审判机关亦是同级政府的组成部分，但在

一定程度上保持审判独立。边区高等法院中设检察

处，署理公诉案件，实行审检合一制。1939年2月1
日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规定，

中央最高法院管辖边区高等法院，边区参议会负责

监督工作，边区政府实施领导工作，边区高等法院

有权独立行使司法职能，同时高等法院检察处设检

察长与检察员，独立行使检察职权。[18]再次，陕甘

宁边区司法具有鲜明的政治功能。边区司法在政治

上的首要目的是保护新民主主义政权和维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地位，边区政府强调法律是为政治服务

的。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与议会制度》中

提出，陕甘宁边区制度不同于旧类型的资产阶级民

主，不采取三权分立制。谢觉哉认为司法必须受到

政治的领导，资本主义所谓的“司法独立”，实际

是统治阶级掩饰其专权行为的工具。[19]

（二）1941—1942年陕甘宁边区司法大讨论

陕甘宁边区早期司法制度还不完善，对边区社

会现实关注不够，司法制度与边区人民司法需求产

生了一定隔阂，表现为：第一，制度和程序过于简

化，对案件解决造成困难。高等法院1941年12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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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新收民事案件14件，已结20件，未结

14件；新收刑事案件23件，已结13件，未结11件，

案件积压严重。[20]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工作

总结中提到，边区案件审判尚有游击作风，缺乏正

规化，案件没有卷宗，宣判亦没有正式的判决书，

司法程序混乱，一审二审案件混同审理，甚至有刑

事案件三四年才进行审判，羁押日期不折算在徒刑

期内者，未明文规定上诉日期等。[21]第二，审政合

一制度致使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受行政领导，司法工

作与行政工作权限不明，引发矛盾。比如，绥德县

发生了一起案子，一对男女通奸，后女方告男方强

奸，绥德县县长要定强奸罪，司法推事则认为案件

定性错误，但县长固执己见，判处男方1年半徒刑，

并斥责司法人员闹独立。[22]这种行政领导代行司法

职权现象在当时并非个别，造成司法人员强烈不

满。第三，过于注重法律的阶级性，导致边区内部

的阶级矛盾凸显。边区“三三制”要求团结各抗日

阶级、阶层，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发展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边区司法工作需要维

护更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然而，以工农干部为主

的司法人员则强调维护工农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

忽视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非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等

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等阶级的利益，导致边区内部

阶级矛盾，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1941年前后，一批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知识

分子汇聚陕甘宁边区，如李木庵、鲁佛民、张曙时

等。这批知识分子对当时法律强调阶级性、成文法

不足、程序过于简单、司法人员非专业化、审级制

度、法律教育等问题提出较为严厉的批评。鲁佛民

《关于边区司法的几点意见》一文认为：边区新民

主主义司法要发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护民

族全面利益，根据具体案件也可适用资产阶级旧民

主主义的司法等，需单独设立司法行政机关，实行

检查独立制度，以及任用法律专门人才。[23]1942年
初谢觉哉当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成为法治工作的

主要负责人。谢觉哉希望对司法制度进行更进一步

的改革。1942年5月陕甘宁边区开始了新的司法改

革，时任边区高等法院代理院长的李木庵在边区政

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司法改革的四项指导原则，即

提升边区法治精神、切实执行法令、保障边区人民

权益、建立边区司法制度。[24]此次司法改革的内容

包括：审判独立，可适当援引南京国民政府法律；

规范审判程序，确立“三级三审”审级制度；实行

司法人员专业化，法院去行政化等。尽管李木庵为

了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在策略和方法上做了很多工

作，但这次改革仍以失败告终。随着李木庵辞职、

雷经天复职及审委会的撤销，边区走上了倡导马锡

五审判方式、普及调解的人民司法道路。

（三）1943年后人民司法理念逐步确立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

边区司法工作的领导人在边区司法建设的问题上，

不再只是苏维埃司法和西方现代司法理念在边区的

照搬，而是将目光聚焦到了边区社会法律活动的实

际中，开始了司法制度本土化创建。这一改变大致

开始于1942年末，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出现了

“马锡五审判方式”，标志着以司法本土化为特征

的边区司法改革的初步成果，也意味着人民司法理

念得以确立，成为边区司法建设的主要理念和价值 
取向。

这一时期，边区政府强调司法必须要和政权建

设相一致。边区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政权，而

在陕甘宁边区，是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统一

于政权之中，政权又被称为统治权。谢觉哉对此有

着明确的认识，他在1943年5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

“司法是统治权的一部分，在新民主主义中，司法

和行政的关系尤其密切。”[25]同时，明确了司法与

政权的关系，“司法既是政权的一部分，自应受政

权的指导”[26]。政权与行政权不同，谢觉哉认为政

权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行政权是指导而

不是指挥司法权。边区高等法院第三任院长雷经天

更进一步阐明，边区司法工作从属于整个政权工

作，因此司法机关应该由政权机关统一领导。巩固

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以及保护边区人民大众的利益是

司法工作的主要任务，边区的司法工作必须遵循边

区政府政策，遵守边区政府法令。[27]林伯渠在《陕

甘宁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中提出边区政权是人

民自己的政权，行政与司法不需要分立，各级政府

统一领导司法工作。司法是整个人民政权中的一个

组成部分，司法的任务应该是保卫中国、保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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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保卫政权。[28]从谢觉哉、雷经天、林伯渠的论

述可以看出，司法是维护政权的工具和手段，边区

司法不具备独立性，接受党的领导，服务于党的路

线、方针及政策。

1943年雷经天在改造司法工作的意见中谈到，

第一届参议会讨论的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了建立便

利于人民的司法制度，司法工作真正为人民着想，

为群众解决问题，诉讼手续简单，着重于区乡政府

的调解和仲裁，取消审级、时效、管辖的限制，案

件处理力求迅速。[29]简化程序由边区司法人民性这

一价值取向因素决定，还取决于边区司法队伍的现

状。司法人员多为工农干部。同时，边区司法人

员不足也是一个显著的现象。受精兵简政政策的

影响，到1943年，边区高等法院在第二次整编后，

由153人，锐减到86人[30]，一直到1944年5月，这种

现象还一直存在。时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雷经天

向谢觉哉汇报了边区司法干部缺少的情况，谢觉哉

在日记中写道：“经天同志来谈，法院缺干部，缺

经费。”[31]这一现实使得边区在司法建设过程中，

必须要简化程序，并面对司法人员非专业化的实际 
情况。

总之，无论是陕甘宁边区司法的政治性，还是程

序简化，都是以保护边区人民的权益为首要目标，人

民司法理念开始确立。

三、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理念的实践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缺乏完整的法律体系，新

民主主义司法理念及制度还未完全确立，怎样有效

处理司法与边区的风俗习惯间的矛盾，这是边区司

法工作面对的难题，而“马锡五审判方式”正是延

安时期边区政府探索人民司法理念的实践成果，有

效推动了边区人民司法理念的发展。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体现了司法群众路线

马锡五审判方式以群众为基础，有效弥补了公

共权力与司法实践的裂缝，最大化实现了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边区的特殊环境及政策决定了

司法必须要团结群众、发动群众，与党的路线方针

一致，同时要借助司法完成对边区社会改造工作。

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所作报告的

“关于改善司法工作”部分提出司法机关审理案件

时要分辨是非轻重，既要考虑边区人民的实际生活

情况，又要调查研究具体案情。要求审判人员须具

备充分的群众观点与对敌观点，把制裁汉奸、反革

命当作中心，把保护群众当作天职。在诉讼程序中力

求手续简单轻便，提倡以马锡五审判方式来改进工

作，判决书必须通俗简明，废除司法八股。[32]

马锡五审判方式正是当时边区政府有效实现司

法功能的理想方式。1944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刊

登了题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的报道，称马

锡五审判方式“就是充分的群众观点”。报道总结

了马锡五审判的特点：第一，深入调查，不轻信呈

状，抓住案件关键，从本质上，而不是从现象上解

决问题。第二，坚持原则，在审判案件中执行政府

政策法令，合理调解的同时也照顾边区人民群众的

生活习惯，最大化维护其基本利益，体现了为群众

又依靠群众的审判理念。第三，诉讼程序简单，手

续轻便。马锡五审判采用座谈的方式，而非在法庭

坐堂，办案不敷衍、不拖延，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群众都可以要求审理案件。真正替人民服务，而不

是替人民制造麻烦，这就是马锡五被广大群众称为

“马青天”的原因。[33]1946年1月17日王子宜在《解

放日报》总结马锡五审判有三项原则，即深入农

村，调查研究；就地审判，不拘形式；经过群众解

决问题。马锡五审判过程贯穿着民主精神，案件的

调查、审讯都有群众参与，在群众当中还原案情，

力求审理做到全面公正。案件经过群众斟酌分析，

多数人觉得既公平又合理，符合法律原则又近人情

习惯，双方当事人服判，其他事外人也表示满意。

这种审判方式，是最民主的方式。[34]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法律

目标

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理念作为一种新民主主

义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其价值并非仅为了解决边

区的法律纠纷，同时也负有动员边区人民投身革命

和实现自身解放的职责。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出现是

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马锡五审判方式作为边区民

主司法的代表，其意义早已超越了法律本身，成为

批判旧司法制度、确立新型司法制度的象征，标志

着新型司法制度与旧司法制度的决裂，通过人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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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来解决纠纷是边区政府在司法领域使群众满意的

一种政治化手段。边区政府大力推行马锡五审判方

式，赞赏这种方式真正实现了民主，政府和人民群

众共同参与审判案件，人民群众学会了调解，使得

边区争讼减少。边区政府大力要求重大又复杂的案

子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审判。[35]习仲勋在《贯彻司法

工作的正确方向》中指出，旧司法是少数统治者的

工具，并不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前提，新民主主义

司法方针是和政治任务相互配合，旨在团结教育人

民群众，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36]

马锡五审判方式代表了新型人民司法理念，

使得人民真正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这也是马

锡五审判方式能够发挥作用的根源所在。司法检讨

后，旧的司法制度被完全否定了，破旧的同时必然

要立新，司法工作要深入群众。“我们司法工作人

员，必须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的决心，必须

如此，才能把我们的司法政策贯彻得好，才能使

司法工作同人民取得密切联系……。千百事件整天

发生在人民中，最适当的解决办法，也就在人民

中。”[37]“司法工作是保障新民主主义政策彻底贯

彻的工作。它是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的，所以每一

个司法工作者，应该多用脑筋，多想问题，多做调

查研究，要有严格的责任心，我们的法律，要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够适合人民的需要，

保证人民的一切权利。”[38]随着群众路线、司法民

主等理念在边区广泛宣传，人民司法理念逐渐确 
立，人民调解制度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马锡五

审判方式正是与人民司法理念相契合，成为司法创

新的楷模。1944年边区高等法院报告中称马锡五审

判方式使摸索数年的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有了实际

内容。[39]

（三）马锡五个人德性化解了边区法律制度与

地方习惯之间的矛盾

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理念中包含的德性司法

是指身为法官的个体在司法过程中所展现的优秀品

格、美德。这里的德性司法并不意指一种制度的德

性，而是法官个体的德性。陕甘宁边区法官应当具

有德性并且作出合乎德性的判决，司法德性要先于

判决结果，以实质正义的实现为人民司法的标准。

1946年1月召开的边区司法工作会议提出了司法干部

的标准，首先掌握法律政策，熟悉社会风俗人情，

其次要辨明是非曲直，再次审判公正，谨慎勤劳，

勇于改正错误，最后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以教育

改正为重点，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纠纷。[40]马锡五

审判方式突出了裁判者的司法德性，化解了边区法

律制度与地方习惯之间的矛盾，实质正义与大众司

法都指向了司法德性。马锡五的司法德性具体表现

在：第一，亲民。马锡五本人办案不搞坐堂式，深

入农村，亲自到案发地点调查，在田间地头开庭，

在假日、夜间开庭等。第二，廉洁自律。马锡五

办案时公私分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收诉讼

费、送达费、抄录费、状纸费等，让百姓不花钱诉 
讼。[41]第三，耐心细心。陕甘宁边区时期群众普遍文

化水平不高，对于复杂案件，马锡五会照顾村民习

惯，细心地采用“携卷调查”“巡回开庭”方式，对

于村民有耐心地“一问一答”，将案件争议化繁为

简、化难为易，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司法德性。马锡

五具备较强的洞察力与视野，清楚辨别具体个案的事

实，灵活使用判决或调解来处理纠纷，达到令群众满

意的司法效果。随着马锡五审判方式在边区的推广，

促使边区纠纷顺利解决，“据边区高等法院统计：

1942年全边区发生民刑案件1932件，1943年推行马锡

五审判方式，到1944年，全年案件共1244件，比1942
年减少了1/3”[42]。

四、延安时期人民司法理念的意义与

启示

人民司法为陕甘宁边区司法建设提供了实践经

验和理论支持。通过群众路线，使陕甘宁边区群众

认可了人民司法理念，主动参与到司法实践之中，

显示了人民司法制度不同于其他司法制度的价值，

延安时期人民司法的价值对于新时代司法建设依然

具有积极意义。

（一）人民司法理念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时代的

检验

人民司法制度确立，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需

求，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司法改革初期，对陕

甘宁边区实际环境不够重视，教条主义影响严重，

曾一度机械地照搬苏维埃时期司法和西方现代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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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度，致使司法改革无法推进。人民司法理念建

立不是用单纯静态的公式去适用法律，而是一种动

态的，在法律颁布、实施和运行中各方关系相互作

用的社会实践过程，其参与者的选择影响着司法发

展方向。“我们的法，要从实际出发，即具体的实

际情况和经验中，摸索出规律来。”[43]陕甘宁边区

的特殊性，使其政策及法律的实施不仅需要考虑当

时的具体环境，还需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实验性。

边区司法放弃带有教条性和强制性的专业化、精英

化的建构路径，让群众参与到司法实践中，必须经

过人民的校正的意见才是正确的意见；必须得到人

民的拥护的举措才是合实际的举措。[44]因此，人民

司法理念是在边区司法实践中产生并不断发展的，

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的人民司法实践以前所未有之

广度和深度重塑了边区法治形态，是具体的、历史

的、变化的、动态性的过程。陕甘宁边区为创新司

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场域，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司法

改革也极大地推动了边区乡村社会发展。正是在边

区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不断认识、总结，从最初的脱

离边区实际的教条式、机械式的适用法律或政策，

到逐渐注意挖掘边区传统文化中的法律习惯，同时

关注群众的司法诉求，努力改善落后的司法意识，

逐渐使新民主主义司法在陕甘宁边区扎根，最终确

立了人民司法路线。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了变化，对人民司法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

人民司法理念必须在实践中继续接受检验。要立足

于我国基本国情，进一步深化新时代人民司法的高

质量发展。

（二）坚持群众路线是人民司法理念的基础

人民司法理念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与边区群众

的互动关系。中国共产党根据陕甘宁边区的实际状

况，将政权根基建立在广大乡村社会之中，陕甘宁

边区特殊的环境使得群众，特别是农民在司法实践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何取得具有浓厚宗法意识农

民的认同和支持始终是司法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

题。权力是一种关系，但并不是自上而下单向控制

关系，权力本质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复杂的网络。司

法必须“依靠人民”并要“为人民服务”，旧司法

是为了统治群众，始终立于群众之外，而新民主主

义司法是“由群众中来又向群众中去”[45]。边区司

法制度在发挥其功能时必须考虑到人民的主体性和

能动性，根据实践调整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适应当

时状况与需求。陕甘宁边区司法改革需要人民群众

的认可和支持，但边区处于以家族主义为本位的乡

村社会，相较于法律更重视宗族情感，必须引导群

众接受新民主主义法律观并将其外化于行动之中，

人民成为改革的主体，其自身的传统法律观念又作

用于司法改革进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相互作用，要积极

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司法主体地位，同时人民群

众也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

事务，最终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良性

互动。

（三）人民司法理念要实现现代法治与传统文

化的整合

人民司法理念确立是一个现代法治与传统文

化的整合，即自上而下地改变群众司法观念，与自

下而上校正司法改革内容的演进路径相结合的一个

复杂过程。陕甘宁边区所处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其

社会文化较为落后，保留有大量封建陋俗，缺少先

进民主、法治思想。在这个前提下，要将先进的民

主、法治思想介绍给边区人民，使其意识到既有的

风俗习惯是落后的，应主动学习新的司法理念。但

传统习惯法依然存在牢固的文化根基，在潜移默化

中影响着司法改革内容。“由于国家法是随着国家

政权进入乡村社会的，它在与民间习惯法的交涉中

处于强势地位，但这种强势是逐步确立起来的，而

且这也并不意味着民间法总是被动的、消极的，有

时它也可能是积极的，从而抵制着国家法。”[46]因

此解决边区先进司法理念与乡村习惯法间的隔阂，

就是边区政府通过制度化的权力组织网络与乡村社

会传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建立一种共同司

法理念的过程。边区人民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边

缘走向了中心，成为革命中的主体。尤其是边区农

民，不仅代表自己，更代表庞大的农民群体，已经

演变成边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新时代人民司法

建设过程中也要注意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关系，

人民司法必须保留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司法

制度要深入社会内部，观察人民群众真实的风俗习

惯，及时对人民的司法需求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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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通过对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理念的考察，可以

看出我国司法制度是在充分的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

总结的基础上完成人民司法理念的创新。通过这种

实践过程，陕甘宁边区人民自主地参与司法活动，

边区法治建设的权利与责任统一于人民自身，实现

人民真正当家作主，遵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按照

其所认定的规则和程序自主落实司法工作，任何个

人和团体不得超越其上。因此，陕甘宁边区人民司

法理念确立过程，司法制度的实施不是源于自上而

下的权威，而是基于有针对性的逐步引导。面对先

进司法理念与传统习惯冲突与排斥时，选择了沟通

对话，把现代与传统法治理念的冲突与排斥转化为

相互印证和补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出现即是人民

司法理念的一个实践形式，在陕甘宁边区较好地落

实了人民司法理念所倡导的精神。因此我们必须回

顾历史，对人民司法理念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准

确把握新时代司法所面临的新阶段、新矛盾、新使

命，不断推进新时代人民司法理念高质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16.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21.

[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N].红

色中华,1931-12-11(2).

[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六号)[N].红

色中华,1931-12-28(1).

[5]  项英.写在前面的几句话[N].红色中华,1932-03-02(7).

[6]  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N].红色中华,1932-09-

20(9).

[7]  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一年来工作[N].红色中华,1932-11-

07(7).

[8]  肖居孝.中央苏区司法工作文献资料选编[M].北京:中国

发展出版社,2015:50.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89.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094.

[11]  董必武.对参加全国司法会议的党员干部的讲话[M]//董

必武法学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5.

[12]  谢觉哉.谢觉哉同志在司法训练班的讲话[M]//王定国,

等.谢觉哉论民主与法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54.

[13]  谢觉哉.谢老与司法实践[M]//王定国,等.谢觉哉论民主

与法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50.

[14]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12.

[15]  雷经天.关于司法工作的检讨记录:1943-12-10[A].陕西

省档案馆,卷宗15-96.

[16]  本书编委会.红色档案　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第三

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279.

[17]  谢觉哉.谢觉哉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231-232.

[18]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

料选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166-167.

[19]  谢觉哉.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与议会制度[N].新中华报, 

1940-07-16(4).

[20]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

选编:第五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302.

[21]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42年工作总结[A].陕西省档案

馆,卷宗15.

[22]  杨永华,方克勤.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19.

[23]  鲁佛民.关于边区司法的几点意见[N].解放日报,1941-

11-15(3).

[24]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42年3月—9月工作报告:1942-

10-10[A].陕西省档案馆,卷宗15.

[25]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69.

[26]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11.

[27]  雷经天.关于改造司法工作的意见:1943-12-18[A].陕西

省档案馆,卷宗15-96.

[28]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

选编:第八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2015:93.

[29]  雷经天.关于改造司法工作的意见:1943-12-18[A].陕西

省档案馆,卷宗15-96.

[30]  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志编委会.延安地区审判志[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46.

[31]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19.

[32]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



25 

肖周录　高　博：延安时期人民司法理念的内涵、实践及其价值

选编:第八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2015:94.

[33]  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N].解放日报,1944-03-13(1).

[34]  王子宜.调解与审判[N].解放日报,1946-01-17(2).

[35]  边区政府指示各分区司法工作 多多采用民间调解 审判

要学马锡五同志的方式[N].解放日报,1944-06-14(2).

[36]  习仲勋.贯彻司法工作正确方向——习仲勋在绥德分区

司法会议上的讲话[N].解放日报,1944-11-05(2).

[37]  习仲勋.贯彻司法工作正确方向——习仲勋在绥德分区

司法会议上的讲话[N].解放日报,1944-11-05(2).

[38]  贯彻保障人民民主自由权利 边区高等法院检查工作 召

开推事审判员联席会议[N].解放日报,1945-10-20(2).

[39]  刘全娥.陕甘宁边区司法改革与“政法传统”的形成[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7.

[40]  边区司法工作会议闭幕 确定调解与审判原则[N].解放

日报,1946-01-17(2).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民法研究室民诉组,北京政法学

院诉讼法教研室民诉组.民事诉讼法参考资料[M].北京:

法律出版社,1981:176.

[42]  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志编委会.延安地区审判志[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103.

[43]  谢觉哉.在司法训练班的讲话[M]//王定国,等.谢觉哉论

民主与法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58.

[44]  谢觉哉.论选举运动的重要性[M]//王定国,等.谢觉哉论

民主与法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04.

[45]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56-557.

[46]  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

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J].北大法律评论, 

2000(2):10.

People’s Judicial Ideology in the Yan’an Period: Connotation, Practice, 
and Value

XIAO Zhoulu    GAO Bo

Abstract: The judicial ideology in the Yan’an Period integrated the valuable heritage of the people’s judicial system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Perio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and requirements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infused 

it with new value and connotation, which formed the people’s judicial ideology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 The judicial 

ideology in the Yan’an Period embodie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PC’s advanced thoughts and people’s essential interest and demands. 

It also reflected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where national judicial power and rural governing ideology met and adapted to each other. 

Valuable historical reference was provided for the people’s judi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Yan’an Period; judicial ideology; people’s judicial practice


